
法規名稱：2025 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臺北市商圈現金券補助計畫

制(訂)定日期：民國 114 年 04 月 09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4年 4月 9日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北市產業商字第 11460116911號令

訂定發布全文 9點；並自 114年 4月 10日生效

一、2025  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以下簡稱世壯運）將於 114  年 5  月

    17  日至 5  月 30 日辦理，帶來豐沛人潮及商機，為導客至本市商

    圈特約店家消費，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下稱本局）期透過發放臺

    北市商圈現金券（下稱商圈券）予世壯運之選手、隊職員及 12 歲以

    上陪同者（下稱參加者），以提振本市商圈商機，特訂定本補助計畫

    （下稱本計畫）。

二、本計畫委由本局商業處（下稱商業處）辦理。

三、補助額度：本年度總補助經費為 100  萬元整。

四、補助對象為臺北市之合作商圈組織，且須符合以下申請條件：

（一）依人民團體法或商業團體法成立，經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核准立案之

      社會團體或商業團體，且從事與提振本市商圈發展相關者。

（二）集結 10 間（含）以上商圈店家成為世壯運特約店家者。

五、補助金額申請規定：

（一）單一商圈申請補助額度分為基礎額度與加碼額度，額度計算方式敘

      明如下：

      1.基礎額度：商圈如無自籌出資或自籌出資低於 5  萬元者，補助

        5 萬元，並依參加者實際使用金額核發補助款。

      2.加碼額度：商圈如自籌出資 5  萬元（含）以上者，則再加碼補

        助 5  萬元，並依參加者實際使用金額核發補助款，合計共補助

        10  萬元為上限。

（二）商圈以地理範圍認定，如同範圍具 2  個以上商圈組織，仍視為同

      一商圈。

（三）申請人申請方式採書面申請，應備文件及寄送方式如下：

      1.申請應備文件：

     （1）申請公文。

     （2）有效之合法立案證明影本。

     （3）商圈申請之特約店家名單。

      2.申請人應於 114  年 4  月 15 日（含）前檢具申請應備文件，



        裝入自備信封套，並於外封套載明：「oooo（組織）申請 2025

        雙北世界壯年運動會臺北市商圈現金券補助案」，以下列方式寄

        送，逾期申請者，不予受理：

     （1）以掛號郵寄方式寄至商業處（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一號

          北區 1  樓）：申請日期以郵戳日期為準。

     （2）由專人於上班期間送至商業處：申請日期以商業處收件日期為

          準。

    商業處收受之申請文件，不論是否核予補助，均不退件。

六、商圈券發放及使用範圍：

（一）發放：由商業處統一製作商圈券（電子），發放予參加者使用，每

      次發放 2  張，每張面額為 100  元。

（二）使用範圍：依本要點規定申請補助之合作商圈，以該商圈提供之店

      家名單為使用範圍。

七、核銷規定：

（一）核銷額度以依參加者實際使用金額核發補助款，規則說明如下：

      1.商圈券使用金額在基礎額度（5 萬元（含））內：由商業處依參

        加者實際使用金額核發補助款。

      2.商圈自籌出資 5  萬元（含）以上獲加碼額度，且商圈券使用金

        額超過基礎額度（5 萬元）：超過部分由商業處及商圈各分攤二

        分之一。如：參加者實際使用金額 13 萬元，核發補助額度為 5

        萬元 + [（13-5）/2] 萬元 =9 萬元；商圈負擔 [（13-5）/2]

        萬 =4 萬元。

（二）獲補助之合作商圈應於收取商業處執行廠商依系統使用紀錄提供之

      請領清冊起 1  個月內，函送應備文件向商業處辦理核銷，屆期未

      辦理者，不予補助。

（三）應備文件：

      1.核銷公文

      2.請領清冊（商圈券實際使用額度及各店家收取額度清冊）。

      3.領據。

      4.商圈存摺。

（四）如有核銷資料文件不符、不足或有疑義而須補正或澄清者，應於通

      知補正或澄清之期限內補正或澄清完畢，逾期恕不受理，並不撥付

      文件不符、不足或有疑義項目之補助款。



（五）商業處得視其他政策改變之情事，調整或暫停本計畫內容並予公告

      。

八、合作商圈組織應注意及配合事項：

（一）合作商圈應依請領清冊核發補助額予個別店家。

（二）受補助案件之內容及執行，如有侵害第三人之合法權益者，應由商

      圈組織自行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如因此致商業處涉訟或應對

      第三人負損害賠償責任時，商圈組織應負責抗辯、支付損害賠償及

      律師服務費等因訴訟衍生之一切費用。

（三）申請案經審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商業處得駁回申請或撤銷補助並

      追繳已撥付補助款：

      1.以不實或無效之立案證明申請本補助。

      2.自籌款以中央或地方各機關之專案計畫經費或補助款替代。

      3.商圈提供之申請店家名單不實，或於活動開始前因店家退出致商

        圈特約店家不足 10 間。

      4.商圈未依各店家收取額度清冊，向店家撥付款項，經商業處查證

        無誤，函文告知商圈組織限期改善後，仍未改善。

      5.其他違反本補助計畫且情節重大之情事。

      6.其他違反相關法令規定之情事。

九、商圈組織向商業處申請撥付款項或向店家撥付款項涉及個人資料事項

    者，商業處及商圈組織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不得作其

    他使用。


